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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規定
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

第7條第1項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，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，確保食
品衛生安全。

第7條第2項 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、半成品或成品，自行或送交其
他檢驗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檢驗。



3

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

 該指引係供業者及衛生單位參考及配合用以檢核，業

者仍得就其產業特性，於掌握必要管理精神之前提下，

自行建立其食品安全監測計畫

 各項目中之實質內容，仍回歸其法規要求處理；若無

法規要求者，則其型式不予以限制

– 例如小組召開會議頻率，得由業者自行評估訂定

沒有程序正義，

就沒有實質正義

如果業者都沒有去規範自身員工要如何做，
怎麼能期待業者營運會落實符合法規的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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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自我檢視表之立場

自檢表
公司
總部

自檢表
門市

• 揭示業者建立自身管理規範時，至少應
具備之要項；即為查核時，業者應能自
我舉出自身管理規範舉證資料的項目

• 均沒有既定格式，可參考相關示例自行
研訂做法

• 揭示門市「能妥適營運，以符合衛生安
全原則」應具備之要項；即為查核時，
門市人員至少要能依著自檢表填好的內
容，找到應當存在的資料（例如在自檢
表已有呈現「總部訂好的衛生管理程序，
係在存在門市手冊第幾節」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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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訂定及運作重點

小組
實質決策

呈現形式
不拘

無須制定
新計畫

總部門市
均應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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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次概念

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

最低限度要求

為達有效衛生管理之建議事項

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以外之

實質法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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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狀況可視為
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？

一.既未獨立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，亦無定期檢視

既有管理文件並制定為統整性確認文件。

二.依自檢表，任一項目未能提具佐證之呈現文件。

（缺漏≠業者文件敘明其評估後已有替代方案可

達管理目的）

三.業者提具內容與其自訂規則矛盾之情形，相當於

該項缺漏（未落實而形同沒有制定規則）。



自我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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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檢核

※ 為簡化無管理權責之門市之檢核負擔，故請業者先做前提檢核，若
有自行負責規劃的情形時，就應改以「自我檢核表(總公司或加盟
主)」檢核；若無，則完成已簡化後之本表內容即可。

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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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訊

※ 應有管理衛生人員，執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管理事宜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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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-決策小組-總部

公司總部

※ 應具佐證資料載明食品安全決策小組成員及各成員之職責範圍，佐證資
料名稱應與實際調閱所見文件名稱一致。

※ 食品安全決策小組之職責範圍應涵括自我檢核表之所有項目。
※ 業者應能於相關文件上呈現業者決定以何種頻率、何種方式(例如會議)

更新、檢核或確認計畫內容。不定期者，仍應決定至少多久要確認一次。
※ 品質政策不拘型式，但應與食品安全衛生具有關聯。

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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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-參考資訊

※ 僅係選填內容，惟建議業者充分思考近期接受衛生主管機關查核
資料之管理助益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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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-實施範圍

※ 各子項之數字可符合業者檢核當下之概況即可。
※ 針對門市及倉儲場所，可參照「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」登錄資訊予以

管理。
※ 應明確列出清冊呈現路徑或檔案位置等。

※ 門市自檢表所列項目均為門市本身應掌握之資訊，不應表示僅總公司有
資料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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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-法規蒐集

※ 重點在提醒業者應持續關注法規及相關管理趨勢，不限制頻率、方式
或完整性，但仍應要有業者指派人員負責執行、管理及實際落實蒐集
機制的佐證資料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（無此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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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訂定及運作-確認法規公告範圍

公司總部 門市

※ 確認知悉自身「不適用」或「適用」之
原因，「適用」者應可在「適用範圍」
作自主筆記，提醒為哪個法條或法規命
令中的什麼業者類別及規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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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分析及管制-總部

檢查重點︰
※ 具即食性食品者尤需注意，業者應清楚指

出如何執行衛生安全管控。
※ 無即食性食品者，雖於6.1可配合食品良

好衛生規範準則導入管理，惟6.2仍應具
有販售期間之異常管控機制，不得忽視。

※ 業者應能逐項呈現其運作之佐證資料，惟
未強制要使用指引所提供之示例表單，業
者仍可自製表單或其他方式，使其可以對
應6.3.1-6.3.4所示之管理要項。

※ 項目6.3.1之目的在於提供門市基本資訊
(包括總部已針對應辦理檢驗規範予以規
劃管理、有哪些產品是食品安全衛生高關
注對象等門市應知悉之資訊)，若業者總
部已以其他方式傳遞前述資訊予門市，則
以該方式之佐證資料呈現，亦屬可行。

公司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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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分析及管制-門市

※ 不強制門市了解公司整體之檢驗規劃全貌，但門市應知悉自身是
否有販售到公告應辦理檢驗之高關注產品，及知悉總公司已有相
關檢驗規劃。

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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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程序-衛生管理

※ 業者應呈現自身之何種規範，有明訂員工如何管理，以達到食品良好衛
生規範準則的要求。

公司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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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程序-倉儲管制

※ 業者應呈現自身之何種規範，有明訂員工如何管理，以達到食品良好衛
生規範準則的要求。

※ 項目8.3旨在提醒業者思考防範食品恐怖攻擊或惡意破壞之食品安全防
護措施。

公司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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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程序-運輸管制

※ 業者應呈現自身之何種規範，有明訂員工如何管理，以達到食品良好衛
生規範準則的要求。

※ 項目9.3係提醒業者，即使委外運輸，仍應思考進(出)貨前管制及對委外
運輸業者之運輸條件管控。

公司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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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程序-追溯追蹤

※ 業者應先確認是否為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、電子申報及使用電
子發票之公告對象。公告對象者，業者應能說明內部哪些處理程序或規
範，來達到法規要求；非公告對象者，業者能提具文件說明業者評估如
何掌握食品相關產品之追溯追蹤資訊即可。

※ 應有佐證資料呈現其如何運作；例如在何種系統或表單、由何人以何種
頻率執行、由何人監督管理等

公司總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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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作業程序-申訴及回收

※ 業者應釐清在自身營運範圍中，如何辨識出不可再供販售流通之高風險
疑慮產品，決定不同產品或產品在不同階段之風險分級及其相應措施。

※ 演練不拘型式，業者佐證資料能呈現「其採取策略得以了解所訂程序於
實際操作及聯繫時所花費之時間及可能遭遇之問題，並留下完整紀錄」
即可，惟不應完全沒有評估。

公司總部



23

標準作業程序-廢棄物處置

※ 業者應呈現自身之何種規範，有明訂員工如何管理，以達到食品良好
衛生規範準則的要求。

公司總部



24

標準作業程序-門市綜整

※ 門市應能呈現門市是遵循總公司訂定之何種規範，有明訂門市人員該
如何執行以達到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等規範的要求。

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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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稽核-內部橫向

※ 型式不拘，業者佐證資料能呈現「業者以何種方式，確保涉及食品安全
監測管理之人員，其執行業務均受到定期監督或檢討」即可，惟不應完
全沒有措施。

※ 不應有稽核自身業務之情形；包括以統籌之稽核員執行內部稽核者，
該稽核員仍應有被稽核或管理之機制，始屬合理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（無此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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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稽核-門市管理

※ 型式不拘，業者佐證資料應能呈現「業者以
何種方式，確保會將門市所需資訊布達傳遞
予門市，及會定期掌握門市執行情形」，可
結合教育訓練等其他管理事項，達到布達資
訊之目的，惟不應完全沒有措施。

※ 方向性不拘，意即可能由門市主動回傳資料
予總公司，亦可能由總公司人員於執行例行
督導門市作業時，同時布達或藉以確認門市
執行食品安全監測管理所需之資訊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※ 重點在於清楚呈現總
公司與門市間有良好
溝通管道及確實有在
運作的佐證呈現資料，
型式不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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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商管理

※  確認門市是否有自行進貨之行為，
若有自行進貨，則門市應呈現的
是總公司講明了要怎麼管理供應
商的規範；若總公司沒有提供規
範，意即門市需要自行評估管理
自身的進貨，那在前提檢核就應
勾選「是」並改以「自我檢核表
(總公司或加盟主)」檢核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※ 業者能呈現其於供應商管理已
有就項目內容評估考量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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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

※ 未限制內部或外部訓練，業者應呈
現已有對人員評估其食品安全衛生
法規教育訓練之規劃。

※ 倘為其他衛生法規要求應有受訓需
求之人員(例如衛生管理人員、專
門職業人員或技術證照人員等)，
宜注意該等人員之派訓規劃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※ 門市人員知道會接受公司安排什
麼教育訓練即可，並未強制知悉
看到總公司之教育訓練規劃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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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核歷程紀錄

※ 業者應參照自身規劃之頻率，檢核更新其自我檢核內容；即使沒有
更動，仍應留下紀錄。

公司總部 門市



歡迎提供意見交流

追溯追蹤為保全上下游關係及自身管理的基本功

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是衛生安全管理制度的大體檢

強制檢驗為法規要求最低限度之管理確認手段


